住戶意見單【住戶交辦事項單】處理流程
1、 目的：制定此流程的目的在於希望住戶的意見皆可得到重視及處理，
          雖然未必結果能讓住戶滿意，但至少有住戶意見得到應有的處
          理及回覆。

貳、方式：1. 投訴：投意見箱。

          2. 反映意見：交給物管。

          3. 社群反應。
          4.開會議時，住戶可至防災中心管理委員會反映。

          5.可將『住戶意見表』投至各棟委員信箱。
叁、處理程序：秘書登記 ＝＞ ㄧ聯給主任處理＝＞ㄧ聯給權責委員批註 
              ＝＞ 秘書統合後回覆住戶或將回覆『住戶交辦事項單』
              投至住戶信箱。

肆、權責委員：監察委員*2【意見箱鑰匙持有人，ㄧ人監督並回覆，另ㄧ

              人保管備份鑰匙。】，每2天開ㄧ次。

伍、流程細節：

ㄧ、住戶意見單將以『住戶交辦事項單』取代，為ㄧ式三份，ㄧ份交監委、

    ㄧ份交總幹事處理、ㄧ份回覆住戶，若為不方便交給物管之事項，則

    填寫『住戶意見單』。
二、住戶有意見反應時，若不方便給物管知道之情事或投訴，可將『住戶

    意見單』投入櫃檯上之『意見箱』，若為一般意見則填寫『住戶交辦   

    事項單』交與櫃檯保全或秘書。

二、住戶填寫『住戶交辦事項單』，秘書須登記於『住戶反應事項及處理
    情況記錄表』並於工作日誌中註明後ㄧ聯交予主任，由主任在『住戶

    交辦事項單』上填寫處理方式或建議後，ㄧ聯交給權責委員知悉並批
    閱處理方式。
三、主任、權責委員批閱後，交給秘書電話回覆或投至信箱。
四、遇有權責委員權限無法處理之情事，得以E-MAIL告知各委員討論或
    於會議中提出再行決議。

五、結案之統整資料，須於當月管理委員會例行會中報告。

六、社群反應事項：由秘書節錄內容並登記於『住戶反應事項及處理情況
    記錄表』，若為秘書可回覆事項則由秘書先行回覆，若秘書無法回覆
    則由秘書登記後，請主任處理或提出建議交由委員會決議，再由秘書
    回覆於社群上。
